
 

 

组建卫星通信网和设置、使用卫星地球站审批流程 

 

 建网/设台申请单位 

提交申请材料 

 

 

形式审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否         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

是否符合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的全部内容或书面通

知不予受理 

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理 

 

 

 

申请材料 

行政、技术审查 

 

 

工信部做出批准 

或不予批准的决定 

 

 否 

是否批准          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

 

是 

 

颁发无线电频率 

许可证件或电台执照 

 

 

注：1. 组建卫星通信网受理后行政许可审批时限为二十个工作日，设置、

使用卫星地球站受理后行政许可审批时限为三十个工作日。 

    2. 依法需要专家评审、听证、国内、国际协调或者履行国际规则规定

程序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期限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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